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水字第113005011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112年暴潮及海葵等颱風豪雨於臺南等地區造成嚴重淹水災

情，業奉行政院同意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協助相關改善

經費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13年1月2日院臺經字第1125028009號函(如附件)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112年12月13日本部彙整報院貴府轄區急需改善工程資

料，並請貴府依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」規定納入預

算。

三、請貴府儘速辦理工程測設及用地先期等前置作業，俟本部核

定後即可上網招標與施工；另後續請撥款等執行事宜，本部

水利署將邀集各機關研商，並訂定執行作業要點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

六河川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分署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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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經濟部 函
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
聯 絡 人：黃爾強
連絡電話：04-22501248#248
電子信箱：hec@wra.gov.tw
傳 真：04-22501613



項次 縣市 鄉鎮 河川/排水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工程費 用地費 總經費
中央統籌分

配款
地方自籌 補助比例 改善規劃、必要性說明

1 臺南市 安南區 土城仔排水
安南區土城仔排水防潮閘門治理工

程

1.自動閘門高3*33公尺

2.5CMS抽水機組
$150,000 $0 $150,000 $117,000 $33,000 78%

因海平面上升及颱風暴潮影響，四草潮位站暴潮位達

1.72M，已超過安南區城西社區最低地面高程1.5M，造

成土城仔排水水位高漲發生海水倒灌情事，亟需施作防

潮閘門防止海水入侵，並配合設置抽水機組排放降雨逕

流。

小計 $150,000 $0 $150,000 $117,000 $33,000

112年暴潮及海葵等颱風豪雨災害急需治理經費需求(經濟部) 單位: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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